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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注意事项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在本次大会期间依法行使权利，

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对

股东大会召开及表决等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董事会在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中，应当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会

议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二、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表决权等各项权利，并认真履行法定义务。

不得侵犯其他股东权益，不得扰乱会议的正常秩序。股东行使表决权须提前予以

登记，登记办法详见我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大会会议召开通知。  

三、公司证券法务部具体负责会议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四、股东大会设“股东提问”议程。股东要求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高级

管理人员提问，应将有关问题和意见填在《征询表》上，并交会务人员登记。问

题及意见以十人为限，超过十人时，会议将取持股数最多的前十位股东的提问。  

五、股东提问的内容应围绕股东大会的主要议案，公司董事长指定有关人员

有针对性地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回答问题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五分钟。  

六、股东大会采用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表决时，股东不得进行提

问和发言。  

七、股东应听从会议工作人员劝导，共同维护好股东大会秩序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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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召开时间：2024 年 12 月 20 日 14:30  

召开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公司 A 座第一会议室 

序号 议程 报告人 

1 审议《关于退出惠州市读者文化园项目的议案》 杨宗峰 

2 股东提问及解答 

3 大会表决 

4 宣布大会表决结果 

5 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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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关于退出惠州市读者文化园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18 年，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读者传

媒”或“公司”）与控股子公司读者甘肃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读者数码”）以“读者”品牌与惠州市秋谷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秋谷集团”）、惠州市读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惠州读者”）合作实施惠州市读者文化园项目（以

下简称“该项目”“项目”或“惠州项目”）。鉴于当前房地产行

业风险较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惠州项目调整园区定位和业态

方向，为切实维护“读者”品牌美誉度，进一步优化公司对外投

资及合作项目布局，拟退出惠州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该项目以“读者”IP 为核心，以“读者”文化为主题，以

文化创意产业为导向，旨在将其打造成为惠州市开放性的文化公

园、城市的文化地标、城市的精神堡垒。项目由秋谷集团主导并

承担全部资金投入，惠州读者作为实施主体负责具体运营。该项

目合作前期，2016 年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读者

集团”）、读者数码分别投资 50万元参股惠州读者，各占 5%的股

权；2018年，读者传媒受让读者集团持有惠州读者 5%的股权。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6.6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计划 25.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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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实际建成 21.2万平方米。项目于 2019年 4月正式开工

建设，2023 年基本完成工程施工并取得竣工备案手续，园区进

入试运营阶段。 

（二）读者传媒及读者数码的约定收益 

根据 2018 年公司及数码公司与秋谷集团、惠州读者签署的

《惠州市读者文化公园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读者传媒仅负责授权惠州读者使用“读者”字号、商标及商誉，

不再进行资金投入。公司权益分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读者”

商标、字号及商誉等特许权使用费，2018 年—2021 年，惠州读

者每年向公司支付商标使用费 360 万元，四年共计 1,440 万元；

第二部分为项目建成后分得计容建筑面积 5,800平方米房产（该

部分为自持房产，即可长期使用但无产权）。读者数码分得计容

建筑面积 8,300平方米房产（其中 2,500平方米为可售房产，即

可办产权证；5,800平方米为自持房产，即可长期使用但无产权）。 

二、权益取得情况 

读者传媒品牌特许权使用费 1,440万元已全部收到。读者传

媒与读者数码应分得的房产，虽然已全部以协议方式约定位置及

面积，但该房产因权属问题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或收房手续，未实

际取得。 

三、退出措施 

为持续维护“读者”品牌美誉度，切实维护公司权益，经认

真研判风险，公司拟退出该项目，终止对项目的“读者”冠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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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公开挂牌转让读者传媒及读者数码持有的惠州读者合计 10%的

股权。经合作方协商达成一致，拟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公司退出

后，已取得的品牌特许权使用费 1440 万元，相关方后期不以任

何理由主张返还，相关各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及相关协议继续

有效，具体履行事宜，由各方另行确定。上述退出及相关事宜，

董事会将授权读者传媒经营层全权处理。 

公司退出该项目后，原“读者文化园”更名为“读创文化健

康产业园”；项目公司“惠州市读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

“惠州市读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退出后，该项目将专注

于文化科技及健康服务产业。 

四、对公司的影响 

1.鉴于行业形势及项目面临的挑战，公司终止授权惠州项目

使用“读者”字号、商标及商誉，有利于切实保护“读者”品牌，

避免对公司品牌及声誉产生不利影响。 

2.根据相关协议约定，公司已取得的品牌特许权使用费 1440

万元，相关方后期不以任何理由主张返还，相关协议约定拟分配

的房产尚未达到入账确认条件，因此，退出该项目对公司资产和

当期损益不会产生影响。 

3.公司及读者数码按协议约定应分得的房产截至目前尚未

办理产权登记或收房手续，尚需进一步协商处理，存在不确定性。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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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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